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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「出流管制管理系統」案號申請說明 

水利署109.11.17 

壹、 水利法出流管制及相關授權子法規定已自108年2 月1日施

行，為管理各階段出流管制作業，水利署建置「出流管制

管理系統」(以下簡稱本系統)，整合及管理出流管制規劃

書及出流管制計畫書申請、審查、開工、查核及管理等各

階段義務人及主管機關重要作業資訊，請義務人及主管機

關依本系統程序完成填報。(本系統網址 https://ofc-

123.wrap.gov.tw/)。 

貳、 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河川局落實填報本系統各項資

料，後續將作為水利署管制考核出流管制各項工作辦理情

形之依據，並請督促開發義務人配合辦理。 

參、 出流管制規劃書及出流管制計畫書案號申請及書、表、文

件標註說明： 

一、 義務人依經濟部108年2月22日經授水字第10820201910

號公告書、表、文件格提出出流管制計畫書及出流管制

規劃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及轉送主管機關審核前，

應先登入本系統「義務人申報區」進行案件線上申請，

完成基本資料填寫後，將本系統給定之「案件編號」確

實填寫於送審之「出流管制計畫書申請表(含出流管制

規劃書)」中「案號」欄位內，並於出流管制計畫書及

出流管制規劃書封面右上角，以字體18大小標註該案號；

義務人前已送審案件，如尚未登入本系統完成申請者，

請各義務人即刻辦理申請並補註記於相關書、表、文件

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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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依「出流管制計畫書與

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

6條規定受理義務人依本辦法第2條及第3條提送之出流

管制計畫書及出流管制規劃書時，如書表文件未依前項

規定註記「案號」，應依本辦法第10條規定限期令義務

人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三、 義務人已完成審查費繳交進入實質審查案件，主管機關

應請義務人至遲於主管機關完成出流管制計畫書及出流

管制規劃書審核前，於本系統「義務人申報區」完成案

件線上申請，填寫基本資料取得「案號」後，於相關書

表文件中完成「案號」註記。 

四、 屬主管機關已核定出流管制計畫書案件，主管機關應請

義務人至遲應於依本辦法第18條規定申報出流管制設施

開工前，於相關書表文件中完成「案號」註記。 

肆、 本系統操作手冊及說明已置於本系統「學習專區」項下，

請使用人下載參照手冊及說明使用，如有系統操作相關問

題或建議，請利用本系統首頁「意見回饋」及「線上諮詢

專區」等功能協助回饋使用意見，或電洽陶林數值測量工

程有限公司協助(04-22303659)。 


